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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世界華商大會須遵循的條規 
（更新日期：2024 年 8 月） 

      A、申請資格與程式 

1. 大會主辦機構必須是具有卓越聲譽的華人商會或召集人組織所認定的能代表有關國家

或地區的華人工商組織機構。 

 

2. 所有申辦世界華商大會的申請書必須按照申辦表格（附件一）所規定，將資料提呈至

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以轉交召集人組織審批。 

 

3. 世界華商大會主辦機構之委任是根據有關機構的能力是否符合召集人組織在各個時期

所規定的準則而定。 

 

4. 假若在某一個國家或地區有超過一個城巿的組織機構申辦大會，有關組織機構是否適

合申辦將交由召集人組織評審並做最終的裁決。 

 

5. 申辦世界華商大會的申請書必須由有關機構的會長、主席或最高領導人提呈；申請書

須附上有關機構的董事或會董名單。 

 

6. 任何提呈的申辦世界華商大會申請書必須包括一份暫列的財政預算表，說明其擬議收

取的報名費用、大會暫訂節目議程，以及宣傳與促銷策略。根據世界華商大會的收費

標準，自 2023年起，每名參會代表的收費是 550美元，每名隨員/家眷的收費是 450

美元。世界華商大會召集人組織將每兩年根據情況檢討收費標準。 

 

7. 申辦機構必須向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提呈遵守世界華商大會宗旨及指導原則的書面保

證，否則其申請將不被考慮。 

 

8. 申辦機構必須向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提呈當地政府的支持信件。 

 

   B、 義務與職責 

9. 主辦機構須以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為唯一和統一的聯繫樞紐，以及按照世界華商大會

秘書處提出的時間表，就其組織召開的世界華商大會提呈定期的工作進展報告與相關

資料，有關工作進展報告將由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呈交予召集人組織審查，必要時，

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將召開召集人組織會議，讓主辦大會的機構向召集人組織彙報其

籌備工作進展。逾期未能提出進展報告者，召集人組織保留取消其主辦大會委任權的

權利。 

 

10. 申請機構一經受委，如果其會長或董事、會董等有任何更動，有關機構必須立即通知

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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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獲得世界華商大會申辦權的機構，一旦領導層有所更動，而此領導層的更動被視為會

導致該機構不能有效地履行世界華商大會的召開工作，召集人組織保有取消其主辦大

會委任權的權力。 

 

12. 一經受委，主辦機構須按照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擬備的“世界華商大會籌備工作準則”
（附件二）作為參考指引，以確保每屆大會都能達到國際會議級的水準。 

 

13. 世界華商大會召集人組織將根據“世界華商大會申辦機構評估指標”進行評估。（附

件三）。 

 

14. 主辦機構必須遵循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提供的大會宗旨與議決案，以及召集人組織的

任何有關決定，召集人組織擁有最後的決定權，並對未能遵循召集人組織決定者保留

取消其主辦大會委任權的權力。 

 

15. 召集人組織是世界華商大會的核心組織，因此，主辦機構須尊重召集人組織成員，在

他們出席大會時作出妥善和適當的安排，包括但不限於席位和接待等安排。 
（附件二：第 8 項“禮遇”） 

 
16. 假若出現主辦機構無法控制或非人力可控制的情況，令主辦機構認為不可能或不可行

或不適宜按原定計劃舉辦會議，經徵詢召集人組織的意見及獲召集人組織同意後，可

在適當的情況下，更改會議的日期至其他日子﹙包括但不限於延期至較遲日子﹚、或

取消會議、更改會議模式、縮小會議規模、縮短或延長會議日期。主辦機構不得根據

本條款延遲、取消、更改、縮小、縮短或延長會議等行動而向召集人組織索償。 
 

17. 主辦世界華商大會的機構不得擅自代表召集人組織或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簽訂任何合

約或作出承諾，主辦機構向外界的承諾、簽訂的合同，必須承擔一切責任與後果，召

集人組織及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毋須承擔任何形式的索償、債務、支出、費用、損失

或賠償。 

 
18. 世界華商大會經召開後，主辦機構必須出版紀念特刊，以將大會期間的主要活動內容

和進展編輯成冊，其中包括與會機構和個人的名單、主講人的演講摘要、大會期間所

通過的重要議決案﹙若有﹚，並在大會舉辦後的一年內，發給參會機構和大會秘書

處。如主辦機構沒有如期出版紀念特刊，已繳付的 50,000 美元保證金將不獲發還。 
 

19. 世界華商大會之召開應以中文為主要用語，若以英文或其他語言，則須為與會者提供

適當的翻譯及即時傳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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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證金和行政費 

20. 一經受委，主辦機構必須支付予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一筆不得退還的行政費，為數

10,000 美元，以作為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協助主辦機構籌組世界華商大會的行政開支

及其他費用，如果主辦機構沒有依期履行召開大會，及/或所授予召開大會之委託權為

召集人組織取消，經繳付的行政費將被沒收。此外，主辦機構向大會秘書處匯入或匯

出，產生的手續費等銀行例費，由主辦機構承擔。 
 

21. 一經受委，主辦機構必須向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支付一筆為數 90,000 美元之保證金，

需確保主辦國當屆國家首腦以及中國國家領導人出席大會開幕式或閉幕式，及在大會

期間主辦地進行公益慈善活動。如主辦機構按指導原則依期召開大會，則可於大會結

束後獲退還上述保證金(不含利息)；但如主辦機構嚴重違反指導原則，已繳付之保證金

將不獲發還；又如主辦機構未能依期召開大會，及/或所授予召開大會之委託權為召集

人組織取消，已繳付之保證金亦不獲發還。 
 

22. 一經受委，主辦世界華商大會的機構必須向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支付一筆為數 50,000
美元之保證金，需確保嚴禁任何機構在大會召開期間，在大會召開地點舉辦任何形式

的、與世界華商大會內容無關的會議和活動。如主辦機構嚴重違反指導原則，已繳付

之保證金將不獲發還。 
 

23. 如果主辦機構沒有依期履行召開大會，及/或所授予召開大會之委託權為召集人組織取

消，主辦機構必須向所有已繳付大會註冊費的人士退回費用，同時不得向召集人組織

及世界華商大會秘書處追討任何形式的索償、債務、支出、費用、損失或賠償。 

 

 

 

 

 

 

 

 

 

 

 

 

 


